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退（免）
税管理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2004年7月20日　国税发[2004]1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64号）下发后，针对各地执行中反映的一些问题，经研究，现补充通知如下：
　　一、出口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国税发〔2004〕64号文件第三条所称特殊原因：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取得有关出口退（免）税单证或申报退（免）税；
　　（二）因采用集中报关等特殊报关方式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取得有关出口退（免）税单证；
　　（三）其他因经营方式特殊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取得有关出口退（免）税单证。
　　出口企业有上述情形之一者，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向税务机关提出书面延期申报申请，经地市级以上（含地市级）税务机关核准，在核准的期限内申报办理退（免）税。
　　二、生产企业出口货物未按国税发〔2004〕64号文件第三条规定在报关出口90日内申报办理退（免）税手续的，如果其到期之日超过了当月的“免、抵、退”税申报期，税务机关可暂不按国税发〔2004〕64号文件第七条规定视同内销货物予以征税。但生产企业应当在次月“免、抵、退”税申报期内申报“免、抵、退”税，如仍未申报，税务机关应当视同内销货物予以征税。
　　三、国税发〔2004〕64号文件第二条第四款是指：2004年6月1日以后办理出口退（免）税登记的出口企业，自首次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之日起两年内在申报出口货物退（免）税时，必须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因改制、改组以及合并、分立等原因新设立并重新办理出口退（免）税登记的出口企业，如原出口企业不存在国税发〔2004〕64号文件第二条所列情形，经省级税务机关批准，在申报退（免）税时可不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按国税发〔2004〕64号文件有关规定采取事后审核。
　　四、对于尚未进行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的出口企业，可由省级国家税务局退税部门制定出口企业纳税信用等级暂行办法，并据此进行纳税信用等级评定，或由退税部门按照国税发〔2004〕64号文件第二条第三款所列的其他情形，确定出口企业申报时是否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
